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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徽工作

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在科学研究、人

才培养、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，锚定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

市目标，更好推进现代化新宿州建设和中国农业大学双一流建

设。本着友好协商、优势互补、协同发展、合作共赢的原则，

双方就共建“中国农业大学宿州研究院”（以下简称“研究院”）

达成如下事宜：

一、建设内容

（一）共建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宿州分中心

依托中国农业大学教育、科技、人才资源，为宿州市提供

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农业和大健康领域的各类科技成果；共

建中试基地和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；开展新技术和新产品试验

示范推广；孵化新型研发企业；指导宿州相关企事业单位申报

各类各级农业科研项目；开展农业科技成果与人才对接活动。

（二）共建生态农业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

开展低碳、循环、智能、集成的生态农业合成生物学关键

技术攻关与科技成果转化；开展宿州耕地土壤可持续承载能力

提升研究；建设农田科学观测研究站；研发生态农业合成生物

学新产品、新技术并进行试验示范推广；构建典型区域提质增

效技术体系和种养发展模式，减少化肥农药施用，提升农作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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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畜禽产量与品质，实现农业生产的节本增效与可持续发展，

建设生态农场试验示范区。

（三）共建校地合作人才培养中心

聚焦宿州市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，依托校地双方

的优势资源，建设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工作站等人才集聚平台，

联合培养研究生和农业创新人才，建设科技小院集群；建立博

士后科研流动（工作）站，引进和培育高层次科技人才，为宿

州市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人才支撑。

二、机构设置

（一）研究院是甲乙双方合作共建的技术研发、成果示范

与推广以及技术转移转化的综合性服务平台，为独立法人单位，

法人由宿州市推荐担任。

（二）研究院设立专家委员会，由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、

学者等组成，由理事会聘任。理事会由中国农业大学、宿州市

等相关领导和专家等组成。研究院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

责制，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咨询作用。

（三）研究院设院长1名，副院长2名。院长由中国农业大

学推荐，负责研究院的全面管理。科研副院长由中国农业大学

推荐，协助院长处理学术研究、人才培养、技术开发、成果转

化、合作交流等工作；行政副院长由宿州市推荐，协助院长处

理财务、人事、后勤保障、对接地方政府和企业等日常行政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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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研究院下设的各中心是研究院实施科学研究、组织

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活动、落实人才培养的主要机构。任务包

括：组织实施研究院下达的各项研究任务，制定研究院人才培

养、科学研究、技术转移、成果转化等规划，妥善使用、管理

研究院的仪器设备等。

（五）筹建期间，由双方共同组成筹建工作领导小组，下

设筹建办公室，办公室由中国农业大学相关院处和宿州市相关

单位组成，负责协调解决研究院建设过程中具体问题。

三、双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甲方为研究院每年提供日常运行经费补助，并纳入年度

市财政预算。其中每年的日常运行经费补助不少于300万元，

主要用于研究院及各中心的日常运转；每年科研经费不少于

200万元，根据研发任务和研发计划，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予

以支持。日常运行经费补助和科研经费根据研究院工作开展情

况和绩效情况视情增减。

2.甲方为研究院免费提供不少于2500平方米具备办公、基

本科研以及学生生活保障条件的专有场所和新型研发企业孵

化场所。

3.甲方为乙方免费提供不少于200亩长期稳定的科研试验

基地和不少于1000亩的试验应用场景，用于农业绿色投入品效

果检验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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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甲方积极引导本地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与研究院开展

“政产学研用推”合作，指导研究院争取国家及省市级科技项

目和人才计划项目等。

5.对乙方高层次科技人才到宿州市创办、合办拥有自主知

识产权的企业，甲方给予相关政策扶持。

6.甲方负责整合相关资源，为研究院的科学研究提供必要

的实验设备等条件。选派优秀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，协助参

与研究院的筹建和日常运行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乙方组织学校相关学院参与研究院建设和运行，发挥自

身的科技和人才优势，在技术、人才、项目等方面为研究院提

供智力支持。

2.乙方支持研究院组织相关领域高层次专家，为宿州市高

质量发展提供战略咨询服务，强化战略决策及顶层设计，指导

和参与宿州市相关项目建设等。

3.乙方发挥人才与科技集聚优势，建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

或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，为宿州市培养一批优秀专业技术

人才。

4.乙方鼓励校内专家携带科研成果到甲方创办、合办科技

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，或以技术入股、技术转让形式与

甲方企业合作生产高新技术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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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乙方每年为宿州市提供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农业和

大健康领域的各类科技成果不少于1项，开展不少于2项新技术

和新产品的试验示范；指导宿州相关企事业单位申报国家与省

市各类科研项目2项以上；开展农业科技成果与人才对接活动3

次以上。协议期内研发和转化生态农业合成生物学相关新产品、

新技术不少于2项，推广新技术与产品应用30万亩以上，设立

科技小院1个以上、联合培养研究生或引进农业科技人才5名以

上，协助申请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（工作）站1个，建设生态

农场示范基地和农田科学观测研究站各1个。

四、知识产权及资源开放共享

双方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科技成果与相关知识产权，应根

据合作项目性质、资金来源、各方贡献大小等因素确定，并通

过项目任务书或合同书另行约定，建立科技成果事后评估机制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协议书签订生效、经费到位及基本后勤保障条件

具备后30日内，甲、乙双方相关人员到岗到位，并立即开展工

作。

（二）研究院的日常运行、工作绩效、考核奖惩、财务等

具体管理制度在研究院成立后即行制定。研究院的运行管理应

符合宿州市及学校有关规定要求。

（三）若甲乙双方对协议存在分歧，经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；
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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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协议有效期为五年，自协议签订之日开始施行。

协议期满，经双方同意，可延期或重新签订协议。

（五）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双

方各执壹份，其余贰份用于研究院申请注册成立等，均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 方：宿州市人民政府 乙 方：中国农业大学

（公章） 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

签 字： 签 字：

2024年 月 日 2024年 月 日


